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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
在
越
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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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局
薬
危
急
，
但
圖
與
北
八
方
締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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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1 協
定
。
無
異
給
予
共
產
王
曩
者
以
妥
協
 

，
而
越
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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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
可
爲
第
二
個
之
慕
尼
克
云
■

該
小
銀
曹
於
去
年
夏
間
■
對
美
國a
東
南
政
策
漫
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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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
究
・
結
果
•
斷
定
土
人
承
受
越
盟
以
國
家
求
義
之
一

題
•
曾
作 

民
衆
自
從

者
愈
多
・
將
更
增
加
越
曲
之
危
機
・
而
弟
法
淡
然
處
之
•
爲
最
令
人
傷
心
之
現
 

摄
象
■
目
前
唯
- 
楠
敕
方
法
♦
須
由
法
國
完
全
放
東
其
統
治
越
南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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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
 

老
丿
權
利
，
而
準
許
其
獨
立
•
否
則
•
土
人
永
無
抗
共
>
鬥
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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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
該
會
主
席
俗
十
稱
，
小
紐
曾
誓
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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井
無
氏
對
英
奧
法
及
蘇
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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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共

出
南
休
戰
之
意
思
広

一 
在
下
目
日
內
瓦
開
會

據
越
南
歉
察
家
言
・
亦
憫
法
國
如
欲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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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成
功
•
除
我
急
速
圏
和
•
或
尙
撞
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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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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遠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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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
亡
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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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
于
最
近
莫
邊

惟
奥
國
總
統
愛
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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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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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
率
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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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法
軍
失

不
悲
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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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
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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奠
邊
府
戦
事
方
式
 

乃
受
法
國
人
叫
歌

念
血
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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梭
諸
從
車
事

迎
者
。
推
力
之
損
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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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
較
法
宙
爲
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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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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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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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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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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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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愛
總
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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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
嚴
重
。卽
行
卯
派
戰
機
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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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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赴
越
南
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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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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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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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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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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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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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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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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連
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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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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轟
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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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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航
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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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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飛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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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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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
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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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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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
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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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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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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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
精
滑
精
小
便
不
禁
腎
一

尉
腰
麻
布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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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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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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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
於
♦
國
國
防
部
部
長
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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棍
擬
涙
美8
事
事
代
衷
闻
訓
練
越
南
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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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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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
一
使
法
国
軍
率
雷
局
大
爲
錯
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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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
南
法
■
總
帝
令
那
瓦
將
軍
• 

宀
伪"
堅
就
置
月
前
所
表
示
之
意
見
•
据
第
美
軍
官
訓
練
毛
羽
木
鹿
之
越
南
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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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
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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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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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
像
之
崔
•
那
瓦
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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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
美
単
•
在
韓
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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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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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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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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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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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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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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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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勒
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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始
終
不
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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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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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
光 

丘
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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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
漢

關
崇
昌

馮
浪
帆

朱
炎
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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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
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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榮
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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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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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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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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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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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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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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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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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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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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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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午
五
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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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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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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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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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
在
此
欄
設
備
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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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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抵
擋
輕
 

弾
之
威
力
♦

與
國
現
已
改
變
其
預
防
原
孑
彈
之
 

政
策
。
而
主
張
撤
退
人
以
防
之
•
俊 

到
第 
一 
次
警
報
之
後
。
各
大
都
市
能
步
 

行
者
・
宜
一 
律
離
開
城
市
•
步
行
至
郊
 

外
• 
離
城
市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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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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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
之
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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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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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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球
塌
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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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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壇
成
二
毋
之
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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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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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
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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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幸
中
之
大
宰
 

爲
現
在
之
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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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有
進
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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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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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逃
健
云

^̂
^̂
#̂̂
^̂
^̂
^̂
^̂
^̂
^̂
#̂-w

7s/\.

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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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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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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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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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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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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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
毘
仲
惠
來
賀
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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樱
裕
昌 

新
中
國
華
係 

大
進
牛
極
 

每
廿
元 

大
進
公
司
周
瑞
炳
 

方
来 

張
格
積 

黄
零
章 

革

福
 

李
潮
棟 

李
廷
俊 

阮
降
春 

毎
拾
元 

曾
堯
 

黄
炳
祥
 

毎
八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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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e 
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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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
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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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
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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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
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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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
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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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
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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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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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
 

黄
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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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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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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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
元
灼
 

醜
伯
安 

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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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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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
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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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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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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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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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
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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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
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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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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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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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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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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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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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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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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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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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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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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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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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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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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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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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五 

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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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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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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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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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
姆 

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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